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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7年1月2日

台財稅字第10604704390號

 

 

自106年度起，外國營利事業(外國機關團體比照適用)跨境銷售電子勞務

予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境內買受人(包括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

)所取得之報酬，相關課稅規定如下：

所稱「電子勞務」，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4條

之1規定，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由網路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使用之勞務。

不須下載儲存於任何裝置而於網路使用之勞務。

其他經由網路或電子方式提供使用之勞務。

電子勞務銷售模式

基於課徵所得稅目的，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主要區分

為「提供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及「提供非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

(例如銷售電子書、標準化軟體、線上遊戲、音樂影視、廣告、雲

端儲存運算、線上課程等)」兩類型，其經營模式說明如下：

經營「提供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之外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

外國平臺業者），於網路建置交易平臺（網路虛擬商店），供

境內外買賣雙方經由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進行交易，並向使用

該平臺者收取平臺服務手續費。

經營「提供非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之外國營利事業（以下簡

稱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銷售其提供買受人使用之電子

勞務模式包括：

透過自行架設之網站銷售電子勞務，並自行向買受人收取

銷售價款。

透過外國平臺業者銷售電子勞務，自行向買受人收取銷售

價款，買賣雙方或一方另行給付外國平臺業者手續費。

透過外國平臺業者銷售電子勞務，未自行收取而係由該平

臺業者收取銷售價款者，該平臺業者於扣除手續費後將剩

餘價款交付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



三、

　　

(一)

(二)

(三)

(四)

四、

　　

(一)

１、

２、

我國來源收入認定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依所得稅法第八條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認定原則及其勞務與我國之經濟關聯性認定我國來源收入如下

：

外國營利事業於我國境外產製完成之商品（例如單機軟體、電

子書等），僅改變其呈現方式，以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傳輸下

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供我國境內買受人使用之電子勞

務，其取得之報酬非為我國來源收入。但需經由我國境內個人

或營利事業參與及協助始可提供者，其取得之報酬為我國來源

收入。

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提供即時性、互動性、

便利性及連續性之電子勞務（例如線上遊戲、線上影劇、線上

音樂、線上視頻、線上廣告等）予我國境內買受人，其報酬為

我國來源收入。

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有實體地點使用之

勞務（例如住宿服務、汽車出租服務），無論是否透過外國平

臺業者，其取得之報酬，依所得稅法第8條第3款及第9款規定

，其勞務提供或經營地點在我國境外者，非為我國來源收入。

外國平臺業者於網路建置交易平臺供境內外買賣雙方進行交易

，買賣雙方或其中一方為我國境內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

，其向買賣雙方所收取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所得計算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依前點規定認定之我國來源收入

，依下列規定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及按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我國應課稅

之所得額：

相關成本費用減除規定

可提示帳簿、文據供核者，以前開我國來源收入核實減除

相關成本費用後之餘額計算所得額。

無法提示帳簿、文據，但可提示合約、主要營業項目、我

國境內外交易流程說明及足資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核定其

主要營業項目者，以前開我國來源收入按該主要營業項目

適用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計算所得額，其經核定屬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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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者，淨利率為30%。

不符合前2目規定者，以前開我國來源收入按稽徵機關核定

之淨利率30%計算所得額。

稽徵機關查得實際淨利率高於依前2目規定核定之淨利率者

，按查得資料核定。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部分交易流程在我國境外者

，依下列規定認定我國境內交易流程對其總利潤貢獻程度（以

下簡稱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可提示明確劃分我國境內及境外交易流程對其總利潤相對

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如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移轉訂價

證明文件、工作計畫紀錄或報告等）者，核實認定其境內

利潤貢獻程度。

其全部交易流程或勞務提供地與使用地均在我國境內(例如

境內網路廣告服務)者，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100%。

不符合第1目及非屬前目規定情形者，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為50%。但稽徵機關查得實際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高於

50%，按查得資料核定。

課徵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其跨

境銷售電子勞務，依前點規定計算我國應課稅之所得額，依所

得稅法第73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施行細則第60條規定，課徵方

式如下：

屬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

人於給付時，按「給付額」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但

該外國營利事業依前點規定向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定其適

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者，得以我國來源收入依

該淨利率及貢獻程度計算，按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

非屬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例如買受人為

我國境內個人、境外個人或營利事業給付）者，應由外國

營利事業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內依

有關規定申報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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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外國營利事業如為平臺業者，應以其收取之銷售價款，依

前款規定課徵所得稅。其收取銷售價款後如將部分價款轉付外

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得提示相關合約及轉付價款證明，其

轉付價款為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之我國來源收入者，並應

提示已完納我國所得稅之證明文件（例如就源扣繳證明），向

稽徵機關申請以其收取之銷售價款減除轉付價款後之平臺手續

費，依前款規定課徵所得稅。外國平臺業者就轉付價款扣繳稅

款時，得以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依前點規定經稽徵機關核

定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按前款第1目但書規定

扣取稅款，於每月10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

彙報稽徵機關其轉付價款扣繳稅款計算資料。

自106年度起，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已被扣繳之稅款與

依第3點至第5點規定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實際所得額或淨利率、境內

利潤貢獻程度或轉付比率計算之應扣繳稅款不同，致有溢繳之扣繳

稅款者，得自取得收入之日起5年內，自行或委託代理人，向稽徵

機關申請退還。

大陸地區個人或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取得之臺灣地區來源收

入，準用本令規定辦理。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如有藉法律形式虛偽安排

，適用本令有關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課稅規定，不當

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應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課徵所得

稅。

 

 

(張貼本部公告欄)

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財政部法制處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財政部

南區國稅局

 

 


